
关于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深入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机关各部门、校直属各单位：
按照教育部财务司、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关于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深入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教财司函〔2016〕136号）要求，决定在全校开展严肃财经纪律深入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各单位要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切实开展自查自纠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肃财经纪律。通过开展专项治理，坚决纠正和查处各种财经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杜绝“小金库”行为。
二、组织机构
学校成立开展严肃财经纪律深入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迎军
副组长：朱  敏  苏运法
成  员：陶韶菁、李正、曾学敏、梁经锐、何剑桦、张勤远、冯小宁、马卫华、麦均洪、钟建华、王健、叶伟雄、叶汉钧、刘芳、范家巧、马红红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财务处，负责“小金库”专项治理的日常组织协调工作。
三、工作要求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强化责任担当，精心组织部署，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和工作协调机制，狠抓工作落实，单位主要负责人对自查自纠工作负总责，认真组织自查，做到不走过场，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分工，对职责范围内有关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
四、专项治理自查自纠范围和重点内容
（一）自查自纠范围
1．2013年以来的收支情况。
2．全校所有单位，自查面要达到100%。
（二）自查自纠重点内容
2013年以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财经纪律设立“小金库”的有关问题，数额较大和情节严重的，可追溯到以前年度。主要内容包括：
1．违规收费、罚款及摊派收入设立“小金库”；
2．资产处置、出租收入设立“小金库”；
3．以会议费、劳务费、培训费和咨询费等名义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
4．经营收入未纳入规定账簿核算设立“小金库”；
5．虚列支出转出资金设立“小金库”；
6．以假发票等非法票据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
7．上下级单位之间相互转移资金设立“小金库”；
8．其他形式设立“小金库”。
五、专项治理工作时间安排
1．二级单位自查自纠阶段的时间安排。
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至2015年4月10日结束。各单位于4月10日前完成本部门自查自纠工作情况总结与相关表格，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单位负责人签字后提交财务处，电子版发至邮箱：adqzliu@scut.edu.cn，财务处联系电话：87114130。
4月15日前财务处完成各单位自查自纠工作情况总结与相关表格汇总工作；
4月24日前学校将自查自纠工作情况总结与相关表格按教育部要求报送教育部财务司。
2．学校重点抽查的时间安排。
时间：2016年3月21日至4月20日；
抽查人员对各单位的业务情况行调查询问，对其收支情况进统计分析，并抽取有关原始凭证进行查阅，检查是否存在用虚假票据、不真实支出套取经费等形成“小金库”现象。
3．整改阶段时间安排。
5–6月份完善制度，深化改革，强化源头控制，健全长效机制。
六、工作要求与整改措施
1．工作要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自查自纠工作，自查面要达到100%，并按要求如实报送自查自纠工作情况总结与相关表格。
各单位要针对专项治理工作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并切实抓好落实，做到资金资产处理到位，对违规违纪责任人员追究责任到位。
2．整改措施。各单位针对本次自查自纠的重点问题重点检查，举一反三，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同时，完善制度，狠抓落实，建立长效机制。
 
附件：1．关于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深入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教财司函〔2016〕136号）
2．“小金库”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
 
 
华南理工大学
2016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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